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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 

工信部软〔2009〕226 号 

有关单位： 

  为构建绿色、健康、和谐的网络环境，避免互联网不良信息对青少年的影响和毒

害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中央文明办、财政部按《政府采购法》有关要求，使用中央财政

资金买断“绿坝-花季护航”绿色上网过滤软件（以下简称“‘绿坝-花季护航’软

件”）产品一年使用权及相关服务，供全社会免费使用。经综合测试和试点应用，该软

件产品可有效过滤互联网不良文字和图像内容，已具备计算机厂商预装条件。 

  为进一步巩固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成果，坚持惩防结合，切实保护未成年

人健康成长，推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全国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的总体

部署，现将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具体要求通知如下。 

  一、在我国境内生产销售的计算机出厂时应预装“绿坝-花季护航”软件最新适用版

  

  

 



本；进口计算机在国内销售前应预装“绿坝-花季护航”软件最新适用版本。 

  二、“绿坝-花季护航”软件应预装在计算机硬盘或随机光盘内，且在恢复分区和恢

复光盘中作为备份文件。 

  三、“绿坝-花季护航”软件提供者应采取积极措施，支持计算机生产企业开展预装

相关工作。 

  四、计算机生产及销售企业应于 2009 年 6 月底完成“绿坝-花季护航”软件预装测

试等相关工作，2009 年 7 月 1 日后出厂和销售的计算机应预装“绿坝-花季护航”软

件。 

  五、计算机生产者和“绿坝-花季护航”软件提供者在 2009 年内应按月向工业和信

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报送上月计算机销售数量、过滤软件预装数量及工作建议，自 2010

年起于每年 2月底之前上报上一年度数据。 

  对于逾期未预装、不按时上报、虚假上报和拒不上报的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责令其

限期补报或改正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九日   

   
  

 
 


